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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推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整合計畫 

壹、 前言 

近年來社會變遷快速，家庭結構改變，國人晚婚、不婚及離婚愈加明顯，人

口呈現少子女化、高齡化，家庭結構竹竿化，跨國聯姻及新臺灣之子普遍，兒童

虐待及青少年犯罪問題日漸增多，當今家庭價值日趨沒落。而社區中多元家庭衍

生的子女教育問題、校園內日趨嚴重的學生行為問題，以及家庭功能不彰影響學

生學習成效等，都讓學校、教師無法忽視學校積極落實家庭教育的必然性。 

為強化家庭教育，發揮家庭教育功能，以及整合各種資源，精進家庭教育服

務，本部爰擘劃「推展家庭教育中程計畫」(102-106 年)，整合各級政府相關家

庭教育資源及推動策略，其中主要工作項目二「強化學校體系家庭教育課程及輔

導功能，落實弱勢關懷」，是為強調學校教育體系之推動策略。 

依據教育基本法第 12 條規定，國家應注重學校教育、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

之結合與平衡發展。目前有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家庭教育工作，除家庭教育

法及其子法有明文規定外，其他教育法規亦將家庭教育、親職教育等納為法定推

動事項(如附件)。有鑒於學校推動家庭教育工作，散落於各相關法規、政策或行

政措施，為確立單位分工，聯合地方政府督導學校推動相關工作，以發揮整體效

能，爰訂定本整合計畫。 

貳、 計畫目標 

一、 整合學校推動家庭教育工作，發揮整體效能。 

二、 發展以學生身心健全發展為核心、學校為範圍、家庭為支持之家庭教育

服務。 

三、 以三級預防之概念，建置學校家庭教育與輔導措施，以達預防教育及家

庭支持之整合服務。 

參、 計畫期程 

102 年 1 月 1 日起至 106 年 12 月 31 日止，為期 5 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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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執行機關 

一、教育部 

二、直轄市政府及縣（市）政府 

三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

伍、 整合原則 

一、全面化 

整合推動家庭教育相關法規及行政措施，作為各機關單位分工合作之依

據，以期發揮整體成效。 

二、網絡化 

整合各級學校資源（涵蓋大專校院相關科系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），加強

社政、警政及司法等部門之橫向連結，強化互動溝通，以提升推動成效。 

三、分級化 

以學生個體發展為主體，並依學生在校不同適應情況，提供不同之家庭

教育與輔導措施。 

陸、 實施策略 

本計畫將依「健全家庭教育組織運作與法規」、「強化人員專業知能」、

「整合課程架構與教材」及「推動家庭教育輔導措施」等 4 項策略，落實

本計畫之整合工作。短程策略期程為 102-103 年，中程策略期程為 102-106

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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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推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整合計畫實施策略 

策略 

主軸 
策略重點 期程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

一 

、 

健 

全 

家 

庭 

教 

育 

組 

織 

運 

作 

與 

法 

規 

(一) 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下

成立幼兒園及學校家庭

教育推動整合小組。 

 

短程 終身教育司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
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學生事務及特殊教

育司 

(二) 強化高級中等學校家政

學科中心功能，提供高中

職學校推動家庭教育資

源與諮詢。 

 

短程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直轄市政府及

縣（市）政府 

終身教育司 

(三) 成立中央層級之高級中

等以下學校（含幼兒園）

推動家庭教育中央輔導

團。 

(2-1-5) 

短程 終身教育司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(四) 成立地方層級之高級中

等以下學校（含幼兒園）

推動家庭教育輔導團。 

(2-1-6) 

短程

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(五) 督導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組織家庭教育推動小

組，整合推動學校家庭教

育工作（含性別平等之家

庭教育）。 

 

短程

| 
中程

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 

家庭教育中央

輔導團 
家庭教育縣市

輔導團 

(六) 推動已認證家庭教育專業

人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教師或儲備教師，於擔

（兼）任學校家庭教育推

廣員，得減少其授課時

數。(2-2-9) 

中程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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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略 

主軸 
策略重點 期程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

 
(七) 依據100年12月28日修

正公布家庭教育法第 15

條修正條文內容配合修

正相關子法，並訂定計畫

措施予以推動。 

 

短程 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 

終身教育司 

(八) 修正家庭教育專業人員

資格遴聘、培訓辦法及相

關規定，辦理進階認證。

(3-2-5) 

短程

| 
中程

終身教育司  

(九) 建立及維護家庭教育專

業人員資料庫，提供各

家庭教育推展機構、團

體、社政單位運用。 

(1-1-3) 

中程 終身教育司  

二 

、 

強 

化 

人 

員 

專 

業 

知 

能 

(一)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提供

推展家庭教育之專業人

員、行政人員及志願工作

人員，各種進修課程或訓

練內容。  

 

短程 終身教育司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
直轄市政府及

縣（市）政府家

庭教育中心 

(二)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

工之職前教育、新進人員

培訓、在職進修及教育行

政主管人員之儲訓課程，

應納入性別平等教育（含

防治家庭暴力）之內容。

短程

| 
中程

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
師資培育及藝

術教育司 

(三)強化直轄市政府及縣（市）

政府家庭教育中心志工召

募 培 訓 及 在 職 訓 練 。

(1-2-5) 

 

短程

| 
中程
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家庭教

育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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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略 

主軸 
策略重點 期程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

 
(四)各級教育主管機關、各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家庭教育

中心及各級學校，舉辦家

庭教育輔導相關課程時，

應提供名額邀請執行兒少

保護、虞犯少年家長強制

性親職教育及高風險家庭

親職教育輔導之相關人員

(包括社政、司法)參與。

(1-3-8) 

短程

| 
中程

終身教育司 
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、直轄

市政府及縣（市）

政府家庭教育中

心 

 

(五)委託大專校院相關科系所

或中心辦理家庭教育專業

研習課程或各類專案計畫

種子培訓活動。(3-2-3) 

 

短程

| 
中程

終身教育司  

(六)積極鼓勵師資培育之大

學，將家庭教育相關課程

納入師資職前教育課程。

(2-1-8)  

短程 師資培育及藝

術教育司 
 

(七)鼓勵具家庭教育相關專長

背景師資之大專校院開辦

家庭教育增能學分班。 

短程

| 
中程

高教司、師培藝

教司 
終身教育司 

(八)辦理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綜

合活動領域教師、家政教

育教師及幼兒園教師家庭

教育進修課程，每年至少 4

小時。 

短程

| 
中程

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 

終身教育司 

（九）辦理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輔導教師及專任專業輔

導人員（心理師、社工

師）家庭教育進修課

程，每年至少 4小時。 

 

短程

| 
中程

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
終身教育司 



 6

策略 

主軸 
策略重點 期程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

 
（十）辦理特殊教育教師家庭

教育進修課程，每年至

少 4 小時。 

 

短程

| 
中程

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
終身教育司 

（十一）辦理中央與地方所屬

家庭教育輔導團之交

流座談、研討或觀摩。

短程

| 
中程

終身教育司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
國民及學前教署 
 

（十二）辦理地方層級高級中

等以下學校推動家庭

教育輔導團增能培訓。

短程

| 
中程
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 
 

國教司、中部辦公

室、社教司【國教

署、終身教育司】

（十三）辦理學校教育人員針

對疑似高風險家庭辨

識評估之教育訓練。

(1-3-7) 

短程

| 
中程

訓委會【國教署】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
 

（十四）辦理親職教育(親職效

能)種子人員培訓活

動。 

短程

| 
中程

社教司【終身教育

司】 
直轄市政府及

縣（市）政府 

 
 
 
 

三 

、 

整 

合 

課 

程 

架 

構 

與 

教 

材 

(一)研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

庭教育課程參考大綱。

(2-1-1) 

短程 社教司【終身教

育司】 
 

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國家教育研究院 

(二)修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

程綱要，納入家庭教育核

心內涵。(2-1-2) 

中程 國家教育研究

院 
技職司、國民及

學前教育署 

(三)整體規劃並研發高級中等

以下學校教師家庭教育線

上學習課程。(2-1-3) 

中程 終身教育司 
 

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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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略 

主軸 
策略重點 期程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

 
(四)發展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家庭教育課程參考大綱能

力指標與教學示例」，供各

學習領域實施家庭教育教

學之參考。(2-1-4) 

短程 終身教育司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
國民及學前教

育署、國家教育

研究院 

(五)鼓勵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研

發創新家庭教育融入式課

程教材教案。 

中程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
 

(六)研發家庭教育數位多媒體

教學媒材及建立網路學習

社群。(3-1-5) 

中程 終身教育司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
 

(七)整合發展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家庭教育推展工作手

冊。(3-1-7) 

 

短程 終身教育司  

(八)研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

長親職教育手冊或數位教

材。(3-1-2) 

 

短程

 
終身教育司 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
四 

、 

推 

動 

家 

庭 

教 

育 

輔 

導 

措 

施 

初級預防-資訊提供 

(一) 落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每學年在正式課程外實

施 4 小時以上家庭教育

課程及活動。 

 

短程

| 
中程

終身教育司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
 

(二) 研發學齡前、學齡期及青

少年期家長親職教育自

學教材，提供幼兒園及高

級中等以下學校家長參

考。(3-1-1) 

 

短程

 
終身教育司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
國民及學前教

育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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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略 

主軸 
策略重點 期程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

 
(三) 充分提供學生家長家庭

教育服務資訊（包括

412-8185 全國家庭教育

專線）及相關社政、衛政

等服務資源。(4-2-5) 

 

短程

| 
中程

終身教育司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
 

二級預防-教育支持 

(一) 透過教育優先區計畫，辦

理弱勢家庭之親職教育

活動。(2-2-5) 

 

短程

| 
中程

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
 

(二)推動幼兒園及高級中等以

下學校會同家長會辦理親

職教育及資訊素養教育活

動，並透過親師座談、家

長日等機會宣導性別平

等、正向管教、生命教育

及 親 職 法 治 等 理 念 。

(2-2-1) 

 

短程

| 
中程

國民及學前教

育署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 

資訊及科技教

育司 

(三)輔導412-8185全國家庭教

育專線之運作，強化接案

質量。(1-2-6) 

短程

| 
中程

終身教育】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
直轄市政府及

縣（市）政府家

庭教育中心 
(四)建置身心障礙學童家庭支

持體系，提升身心障礙學

童家長親職教育知能。

(2-2-7) 

短程

| 
中程

國民及學前教

育署 
直轄市政府及

縣（市）政府 

 

(五)持續推動建構最需要關懷

家庭輔導網絡計畫。 

短程

| 
中程

終身教育司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
直轄市政府及

縣（市）政府家

庭教育中心 

(六)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結

合相關資源，提供懷孕或

育有子女之學生家庭教

育。(2-2-6) 

短程

| 
中程

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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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略 

主軸 
策略重點 期程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

 三級預防-介入輔導 

(一)提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重

大違規或特殊行為學生家

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

生之人家庭教育諮商或輔

導課程。(2-2-8) 

 

短程

| 
中程

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
 

(二)針對經書面通知 3 次而未

出席之重大違規或特殊行

為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及實

際照顧學生之人，進行家

庭訪視。(2-2-8) 

 

短程

| 
中程

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
 

(三)提升幼兒園及高級中等以

下學校針對疑似高風險家

庭辨識評估及通報之知能。

短程

| 
中程

國民及學前教育

署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 

國民及學前教

育署 

(四)落實幼兒園及各級學校進

行疑似高風險家庭之通報

作業。 

 

短程

| 
中程

國民及學前教育

署 
直轄市政府及

縣（市）政府 

國民及學前教

育署 

(五)由國民中、小學及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所置專

任專業輔導人員應視學生

個案情形，提供家長必要

之親職教育專業諮詢輔導

及協助。 

 

短程

| 
中程

國民及學前教育

署 
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 
 

 

柒、 經費 

經費來源以本部各單位編列年度預算支應為原則，另由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編列年度預算或提出申請補助經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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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 督導考核 

一、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依據本計畫精神，擬具所屬縣市之家庭教育

具體實施方案，以彰顯地方特色。 

二、本計畫相關成員應參加與本計畫相關之家庭教育專業培訓，以掌握計畫

精神與方向，並廣為宣導。 

三、建立中央與地方、學校與主管教育機關間之溝通、對話與回饋機制，以

利計畫之推動執行與修正。 

四、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本計畫所擬定之學校家庭教育整合計畫執行

成效，列為本部一般補助考核、地方教育統合視導或其他相關訪視評鑑

之重要評核項目。 

五、各校所擬定之家庭教育整合計畫，其計畫執行成效應列為所屬督學視導

及校務評鑑之重點項目；惟於考核其執行成效時，應考量學校所能運用

之資源。 

六、各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應對執行本計畫績優之學校、人員核予獎勵與表揚。 

玖、 預期效益 

一、透過本計畫之實施，鼓勵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與學校，建構學校輔導

與家庭教育資源連結之三級輔導機制，有效協助學生身心之健全發展，提

升學校家庭教育功能。 

二、促進學校輔導體系與家庭教育實務工作者之交流與相互學習，提升家庭教

育與學校輔導服務之效能。 

三、提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及其家長，有關親職教育、性別教育等家庭教

育之知能，促進親子關係和諧，經營健康幸福的家庭生活。 


